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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在网络上实施侵权行为的

人躲在暗处，发一个帖子神不知鬼不

觉，被侵权人想起诉的时候往往难以

确定被告。

针对这种情况，这次出台的司法

解释在两个方面作出规定：一是在诉

讼程序上，允许原告仅起诉网络用户

或网络服务提供者。被告请求追加涉

嫌侵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确定

的网络用户作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

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二是明确原告起诉后，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案件情况和原告的请求责

令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涉嫌侵权的

网络用户的个人信息，以方便原告起

诉。这些信息包括能够确定涉嫌侵权

的网络用户的姓名（ 名称）、联系方

式、网络地址等。

“ 网络服务提供者无正当理由拒

不提供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民事诉

讼法相关规定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采

取处罚等措施。”司法解释同时规定。

玩微博微信要小心！最高法再出司法解释规范网络侵权案审理

遭侵权找不到源头可起诉网站
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

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将于今日起施行。原告仅起诉网
络用户，网络用户请求追加涉嫌侵权的网络服务提供者为
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原告仅起诉
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请求追加可以确定的网
络用户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综合新华社报道

现象：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

尤其是个人电子信息的保护正面临

着诸多挑战。

这次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网

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

络公开自然人基因信息、病历资料、

健康检查资料、犯罪记录、家庭住

址、私人活动等个人隐私和其他个

人信息，造成他人损害，被侵权人请

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了可以除外

的情形。包括经自然人书面同意且在

约定范围内公开、为促进社会公共利

益且在必要范围内等。

此外，司法解释针对司法实践中

出现的维权成本高，利用网络侵害他

人人身权益的违法成本过低的现实，

规定“ 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

付的合理开支，可以认定为侵权责任

法第二十条规定的财产损失”。

“ 被侵权人因人身权益受侵害造

成的财产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

的利益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

据具体案情在50万元以下的范围内

确定赔偿数额。”司法解释规定。

[典型案例]

发帖者诽谤他人 网站“ 连坐”

现象：微博、微信等近几年迅猛

发展的社交网络以及由此产生的自

媒体，在传播范围、影响力等各个方

面均有超出传统媒体之势。

司法解释规定，人民法院认定网

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转载网

络信息行为的过错及其程度，应当综

合以下因素：转载主体所承担的与其

性质、影响范围相适应的注意义务；

所转载信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明

显程度；对所转载信息是否作出实质

性修改，是否添加或者修改文章标

题，导致其与内容严重不符以及误导

公众的可能性。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

副庭长姚辉表示，认定转载者承担责

任的一个重要要件就是“ 过错”，这

需要法官结合证据、结合客观事实作

出裁量和判断。

“ 比 如 你 是‘ 大 V’，你 对 转 载

网络信息的注意义务就要比一般人

高。而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过错程度

可能就比较低或者没有过错。”姚

辉说。

转发担责任“ 大V”不好当

现象：实践中，以非法删帖服务

为代表的互联网灰色产业之所以存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互联网

技术的不对等性，发布侵权信息的网

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往往具

备技术优势。

司法解释规定，被侵权人与构成

侵权的网络用户或者网络服务提供

者达成一方支付报酬，另一方提供删

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服务的协议，人

民法院应认定为无效。

擅自 篡 改 、删 除 、屏 蔽 特 定 网

络 信 息 或 者 以 断 开 链 接 的 方 式 阻

止他人获取网络信息，发布该信息

的 网 络 用 户 或 者 网 络 服 务 提 供 者

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接受他人委托实施

该行为的，委托人与受托人承担连

带责任。

司法解释同时明确，雇佣、组织、

教唆或者帮助他人发布、转发网络信

息侵害他人人身权益，被侵权人请求

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

予支持。

网站擅自删帖？没那么容易！

住址犯罪记录等都受“ 保护”

周培骏 制图

谢晋名誉受侵害案

博客开设者
应对内容负责

导演谢晋2008年因心源性猝死

后，宋祖德向其博客上传多篇文章，

称谢晋因性猝死而亡、谢晋与刘某某

在海外育有一个重度脑瘫的私生子

等。刘信达在其博客上称谢晋事件是

其亲眼目睹、其亲自到海外见到了

“ 谢晋的私生子”等。随后谢晋遗孀

徐大雯以宋祖德、刘信达侵害谢晋名

誉为由起诉。

法院一审认为，博客注册使用人

对博客文章的真实性负有法律责任，

有避免使他人遭受不法侵害的义务。

判决宋祖德、刘信达承担停止侵害、

在多家平面和网络媒体报醒目位置

刊登向徐大雯公开赔礼道歉的声明，

消除影响；并赔偿徐大雯经济损失近

9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20万

元。宋祖德、刘信达不服上诉，二审法

院维持原判。

【 点评】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
庭长姚辉：本案是一起利用博客侵害

他人名誉权的案件。在公开博客这样

的自媒体中表达，与通过广播、电视、

报刊等方式表达一样，都应当遵守国

家的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

权益。博客开设者应当对博客内容承

担法律责任。

范冰冰被侵权案

看“ 含沙射影”
侵权者的责任

201 2年，香港《 苹果日报》刊登

一篇未经证实的关于内地影星章子

怡的负面报道。毕成功随后转发并发

表评论，表示前述负面报道是“ Mi ss

F”组织实施的。其后，易赛德公司主

办的黔讯网刊登《 编剧曝章子怡被黑

内幕，主谋范冰冰已无戏可拍》一

文。文章及微博被广泛转发、转载，网

络上出现大量对范冰冰的侮辱、攻击

性言论及评价。范冰冰起诉，请求易

赛德公司和毕成功停止侵权、删除微

博信息、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

慰金。

法院认为，毁损性陈述有可能隐

含在表面陈述中（ 即影射），并不要

求指名道姓，只要原告证明在特定

情况下，具有特定知识背景的人有

理由相信该陈述针对的对象是原告

即可。从毕成功该微博下的评论、

《 内幕》 一文以及后续大量网友的

评论和相关报道来看，多数人认为

“ Mi ss F”所指即是范冰冰。《 内幕》

一文系由易赛德公司主动编辑、发

布，事前未经审查、核实，故由此所

产生的责任理应由易赛德公司自行

承担。判决毕成功和易赛德公司应

分别承担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抚慰金

3万元和2万元。

【 点评】姚辉：在利用信息网络

侵害他人名誉权等人身权益的案件

中，侵权信息往往具有“ 含沙射影”

“ 指桑骂槐”的特征，并不明确指明

被侵权人，尤其是在针对公众人物

的情况下，要从信息接受者的角度

判断。


